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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为现今的事奉献上感谢(12) 

1. 因主赐给他力量 

腓 4:13  我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 

2. 因主对他的信任 

3. 因主对他的差派遏制假教师的言论 

 

二.  为过去的蒙恩献上感谢(13-17) 

1. 因主未纪念恶行(13) 

2. 因主恩格外丰盛(14-15) 

3. 因主显一切忍耐(16-17) 

诗篇 103:8-10  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

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

孽报应我们。 

 

结论 

1. 学习凡事感恩 

2. 成为他人祝福  


